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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行有限公司 
(1918 在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23) 

 
2010 年 4 月 22 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常會 
- 投票表決結果 
 

本行欣然宣佈2010股東周年常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東 亞 銀 行 有 限 公 司 （ 「 本 行 」 ） 欣 然 宣 佈 在 2010 年 4 月 22 日 舉 行 之 股 東 周 年 常 會

（「2010股東周年常會」）上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  
 
(1) 股東有權出席並可在2010股東周年常會就所有決議案投贊成票或投反對票的股

份總數：2,020,199,587 股  
 
(2) 股東有權出席只可在2010股東周年常會就若干決議案投反對票的股份總數：無  
 
(3) 在 2010 股 東 周 年 常 會 就 各 項 決 議 案 投 贊 成 票 及 投 反 對 票 所 代 表 的 股 份 數 目 如

下：  
 

票數  (%)  
議案  贊成  反對  

接 納 截 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 止 年 度 已 審 核 賬 目 與 董
事會報告書及獨立核數師報告。  

1,088,554,269 
(99.99%) 

19,231 
(0.01%) 

1.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宣 佈 派 發 截 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 止 年 度 末 期 股 息 每
股港幣0.48元（可選擇以股代息）。  

1,144,931,446 
(99.99%) 

19,891 
(0.01%) 

2.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李國寶爵士為董事。  1,129,767,212 

(98.66%) 
15,319,142 

(1.34%) 
3a.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黃子欣博士為董事。  1,139,244,664 

(99.50%) 
5,760,964 
(0.50%) 

3b.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李國星先生為董事。  1,127,280,714 

(98.45%) 
17,746,636 
(1.55%) 

3c.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羅友禮先生為董事。  1,142,819,238 

(99.81%) 
2,230,523 
(0.19%) 

3d.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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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選丹斯里邱繼炳博士為董事。  1,130,457,626 
(98.72%) 

14,619,079 
(1.28%) 

3e.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李國仕先生為董事。  
 

1,139,769,161 
(99.54%) 

5,258,167 
(0.46%) 

3f.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行核數師，並授權董
事會釐訂其酬金。  
 

1,141,603,194 
(99.83%) 

1,976,099 
(0.17%) 

4.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增加法定股本。  949,573,522 

(82.89%) 
195,948,737 

(17.11%) 
5.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授權董事會增發新股。  963,968,507 

(84.15%) 
181,607,871 

(15.85%) 
6.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授權董事會購回銀行本身股份。  1,144,576,668 

(99.95%) 
569,771 
(0.05%) 

7.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擴大授予董事會根據第  6 項發行新股的權力。  798,353,225 

(69.69%) 
347,151,863 

(30.31%) 
8.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4) 本 行 的 核 數 師 ， 畢 馬 威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 畢 馬 威 」 ） （ 執 業 會 計 師 ） ， 擔 任

2010股東周年常會投票表決的監察員。畢馬威的工作只限於本行要求的若干程

序，就本行收集及提供予畢馬威的投票表決書與本行編製的投票表決結果總結達

成 共 識 。 畢 馬 威 就 此 執 行 的 工 作 並 不 構 成 按 《 香 港 核 數 準 則 》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 ing)、《香港審閲項目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 或 《 香 港 核 證 準 則 》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所進行的審計項目，畢馬威也不會就與法律解釋或

投票權有關的事宜作出確認或提出意見。  
 
 
東亞銀行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羅春德   謹啟  
 
香港，2010 年 4 月 22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本 行 的 執 行 董 事 為 ： 李 國 寶 爵 士 ( 主 席 兼 行 政 總 裁 ) ； 本 行 的 非 執 行 董 事 為 ： 

李國章教授（副主席）、李國星先生、蒙民偉博士、丹斯里邱繼炳博士、李澤楷先生、李福全

先 生 、 李 國 仕 先 生 及 范 禮賢博士；而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黃子欣博士（副主席）、黃頌顯 

先生、李兆基博士、羅友禮先生、郭炳江先生、駱錦明先生、杜惠愷先生、郭孔演先生及張建

標先生。 

 


